
朝鮮停戰淡剁一週年之日，聯合國統帥部以 

傳單，擴音器及無線電廣播撿討淡判之起因及經 

過 ， 並 摘 述 聯 合 阈 統 帥 部 F J 月 二 十 八 R 爲 ^ 切 , 

及公平解決雙方停戰代表 W未能獲致協議之問题 

所提提案之要點。聯合國統帥部之新閗简報及新 

聞廣播於報道扳門店之發展時，均曾審愼邀守 f f l 

於七月四日開始舉行之秘密會識之協議。聯合阈 

統帥部遵照聯合阈採取各棟步驟以恢復和平及避 

免無謂殺害生命之政策，繼 ©以傳單及無線電廣 

播警吿敵軍佔領之北朝鮮境內平民，撤離共方集 

結作戰物資工廠、軍事設備、給養及人員之地點。 

此撻警吿爲使聯合國統帥部襲 «軍事目標時，滅 

少平民生命損失之人道措施。 

分圻關於發生傳染病比率之報吿書。可見防 

北南朝鮮平民發生疚病之工作已有重大進展。一 

九五二年最初五個月中，發生窒扶斯及天花之比 

率 平 均 僅 爲 一 九 五 一 年 同 一 時 期 比 率 之 百 分 之 

二。同一期間內之.其他疾病之情形如下：一九五 

二年傷寒病之比率平均僅爲一九五一年比率之百 

分之三點五，白喉僅爲百分之十二。 一九五二年 

並無霍亂和鼠疫發生。疫苗、血淸及抗毒藥物之 

適量供應爲使健康情 ^得以改進之重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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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巴勒斯坦休戰督察團參謀長爲檢送關於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會於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至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期內所作決議之報告書事 

致秘書長函 

[ 原件：英文 ]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曰 ] 

茲隨函付上關於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於一九 

五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期內 

所作決議之報吿書一件，敬煩轉致安全理事會主 

席爲荷。 

美國海軍陸戰隊中將（返役） 

(簽名）William E. RILEY 

關於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 

日至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期內所作決議之 

本人茲依照安全理事會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 

七日決議案（S/1907)末段之請求，謹提具下述fi 

於埃,及一以色列，約但一以色列，，巴嫩一以色 

列及叙利亞一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於一九 

五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期內 

所作決議之報吿書。 

壹 .埃及一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一 .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五二年十 

月三十日期內，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共收到控稱 

破 壤 埃 及 一 以 色 列 一 般 停 戰 協 定 之 控 訴 四 二 九 

件，其中由以色列提出者二四六件，由埃及提出 

者一八三件。全部控訴幾均涉及沿埃及所轄通常 

稱爲"迦薩狹長地區"之停戰分界線附近發生之所 

謂破壊協定行爲。該區寛約四公里，長五十六里， 

人口約有二十五萬人，其中二十萬爲巴勒斯坦難 

民。 

二. 控訴書有一半以上涉及潛入迦薩狹長地 

區之事件及不民在該區內之偷竊行爲。僅有數項 

控訴書指控下述重大情事：武裝軍隊越過停戰分 

界線襲臀平民住宅；軍事巡邏隊在停戰分界線沿 

線之衝突；軍用飛機-11幣漁船；在停戰分界線附 

近公路埋放地雷；零星掃射停戰分界線對方地區 

之行動；侵害領签領海之行爲。 

三. 本報吿書論及之期間內，埃及一以色列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曾舉行緊急會議一次，正式 

會議三次。 

四. 緊急會議於一九五一年五月四日由停戰 

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召開，目的在討論改善數月 

來日趨惡化之停戰分界線沿線一般情? a之途徑。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自一九五一年十月三日舉行 

第三十八次正式會議後，卽未集會。委員會雖藉 

由雙方代表及聯合國代表組成之小組委員會週會 

保持接觸，其本身不召開經常會議，〔•爲使上述情 

^ 趨 於 惡 化 之 一 項 因 素 。 

5 



五. 一九五二年五月四日舉行之緊急會議會 

審識顧於雙方爲謀防止重行發生事故所應採取之 

行動之各種提案，並曾就重行設置停戰分界線沿 

線混合巡邏隊之原則獲致協議。應如何赏施後項 

協議之方式則交付小組委員會討論；然小組委員 

會迄今仍未能獲致切赏之施行辦法。 

六 . 第三十九次正式會議分兩次於一九五二 

年八月二十六日及九月九 3舉行。停戰事宜混合 

委員會於十個多月之期間內收到之控訴三百十 M 

件，均經列入初次舉行之正式會議議程。正式會 

議於第一次會議中討論以色列代表團所提將議程. 

中全部控訴逕行歸擋不予審議之提案後，於第二 

次會議中經全體同意"認爲"議程中全部控訴（是 

時已增至三百二十四件）"均經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會審議，應予歸擋。"此等控訴包括上文第一段巳 

予提及，且雙方原擬列入議程之控訴（二百九十 

五件）及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以前提出懸而未 

決之控訴二十九件。 

七 . 該次會議復非正式協議任何一方均不再 

向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提出控訴，雙方代表且將 

時常保持直接接觸。 

八.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自該次會議後 ,收 

到一項控訴。以色列代表圑控稱以色列民用貨車 

一輛於一九五二年十月四日遭地雷炸毀。停戰事 

宜混合委員會於十月七日之會議中，以多數（以 

色列代表 M及主常贊成，埃及代表阒反對）決定 

ma埃及所轄領土人民前往以色列頟土內埋放地 

雷，並請埃及當局跋加管束。 

九. 埃 及 代 表 , 已 依 據 ^ 及 一 以 色 列 一 般 停 

戰協定第十條第四欵之規定，就此項決定向特別 

委員會提出上訴。該項上訴案經已列入特別委員 

會臨時議程，編爲本人前次報吿書（S/2833,第一 

部伢第四段以下）提及之十項上訴案（由埃及提出 

者七項，由以色列提出者三項）之次一項目。 

— O .特別委 f t會會遴雖屨經設法召開，俾 

得審議此等因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於一九五一年 

五月至十月期內所作決議而提出之上訴案，然迄 

未能覓致雙方均可接受之開會日期。 

貳 .約但一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至一九五二年九月三十日爲止之一年 

內，向約但一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提出之 

控訴共有五〇六件。其中二四三件經調查後已备 

別解決；一五七件 I？雙方同意認爲時日已久，已 

失去其原有之重耍性，自委員會議程中剔除；其 

餘一〇六件仍留置遜程中。 

一 二 . 上述控訴中，由約但提出者有一五二 

件。其中一百二十三件指控沿分界線之軍事行動， 

包括以色列軍隊巡邏隊或其他隊伍越界事件，以 

色列軍隊隔分界線開火事件及飛機飛越分界線之 

事件；其餘二十九件控訴控吿平民越過分界線之 

違約事件。以色列提出之三五四件之控訴中，三 

十三件控吿約但軍隊之軍事行動，三二一件控吿 

平民潜入以色列領土及其他非法越過分界線之事 

件。 

一三 . 平民爲走私、盜竊或其他目的潛入對 

方領土之事件極多；就當事國之關係而言，此铺 

情 ^赏爲一項嚴重問題。以色列之邊界警衞部隊 

或 巡 邏 部 隊 時 奥 擁 有 武 裝 之 亞 拉 伯 民 衆 發 生 衝 

突，以色列人民有時亦襲 m約但管轄之頜土以示 

報復。 

一 四 . 本報吿書論及之期間內，委員會曾繼 

鑌設法解決平民潜入他方地區之問題。當事雙方 

代表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十日議訂關於防止平民 

潛入他方領土及不法越過分界線辦法之協定，其 

後 並 經 修 正 延 長 ， 時 間 長 短 不 等 。 五 月 十 三 曰 ， 

此項協定經修改後無期延長，並規定任何一方必 

須於兩星期前提出通知，始得棄約。此項協定之 

條 欵 規 定 ： 

(a) 以色列及約但之地方軍事長官於約定之 

時間在分界線約定之地點每调集會一次或兩次； 

(b) 交換:!M於被盜竊之財物及其他使沿線不 

安事項之情報； 

(c) 儘可能依據地方軍事長官之共同意見處 

理各種事件； 

(à)潛入地方頟土之人員應交由其本國政府 

審判；但規定該阈政府應將判決情形通知在其頜 

土內捕獲此等人員之一方； 

(e) 被盜財物應不俟他方交囘同値財物，而 

立予交囘。 

(f) 所 有 在 分 界 線 他 方 放 牧 之 牲 畜 經 發 覺 

後，應扣留其總數百分之二以爲處罰，並交還原 

主；牲畜造成之損害應立予賠償。雙方應以約但 

貨幣償還前此議定將牲畜交還原主前看管牲畜之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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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 此等措施中最有效者爲代表軍事及警 

察機, 1之地方軍事長官於沿分界線約定地點每週 

舉行一次或兩次之會議。'聯合阈軍事觀察员通常 

均參加此等會 ,。各糍控訴在向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提出之前，均在此等會謠中先予討論，並於 

町能時，由雙方地方軍事長官協,就地予以解決。 

株行此項辦法後，自一月三十一日至五月四日之 

期間內，大部控訴均在此種地方性之會議中予以 

解決。一九五二年五月ffl H，雙方於發生一連串 

特別嚴重之事件後，同意此後各穂控訴將同時提 

交 停 戰 事 宜 混 合 委 員 會 及 地 方 軍 事 長 官 討 論 。 

然地方軍事長官會議仍能有效墦進地方執行人員 

間 之 合 作 。 雙 方 在 此 等 會 議 中 同 意 採 行 之 措 施 

爲使潛入他方頟土，越過逡界及走私等項案件， 

大爲減少，及使其鞍重情 3 1大見滅輕之主耍因 

一六 . 約但當局並報稱已採取下述自一九五 

" ^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之措施，以遏止潛入地方 

領 土 之 事 件 ： 

(a) 已訓令國防軍及鄉村當局向鄕民指明分 

界線所在，並吿以非法越過逡界之危險。牧人亦 

已奉命將牲畜儘量挪離分界線，以免牲畜意外越 

界致遭以色列當局沒收。分界線沿線均有警衞看 

守；在分界線沿線保有或耕樨土地之人民亦經査 

明編具名佌。 

(b) 在難於控制之地區內（尤其是Wadi Ara-

ba沿線）,伯都安（Bedouin)族巳奉命撤離分界線， 

移往約但境內離分界線較遠之地區。 

一^ t .另一項使分界線時', Ï發生事件之原因 

爲當事阈一方之居民在地方所轄領土或無人地帶 

內耕種土地。歷年以、來，收獲穀物之月伢內（四 

月至七月）時有衝突發生，且不時有人因之死亡。 

在 本 報 吿 書 論 及 之 期 間 内 , 混 合 , 量 隊 曾 由 聯 合 

國觀察員陪同在若干困難地區 ^定分界線之確憨 

位置，並向鄕村官吏及當地農民指明其所在，以 

求滅少意外侵佔土地之事件。若干極端重耍且農 

作茂密之地區，因約但當局不 I、採用"永久性"之 

標記，故僅用犁溝表示分界線。九月收獲橄欖之 

最初數屋崩內^時有衝突發 4 生。觀察員由混合測' 

量隊陪同，曾向地方官吏及墾殖人民再度指明分 

界線之位置，Qaffin附近之Baqa el Gharbiya 

地區則以較爲固定之白色標記表明分界線。 

一八 . Baqa el Gharbiya (MR. 156-202)與 

Rantis (MR. 150~161)之間，以及業錚大量墾殖 

然無天然分界線之其他地點，其分界線大部均經 

勘定並予說明。分界線沿線仍未經雙方同意於地 

上豎立標記，然 0 .色列已宣稱擬依照其所持有之 

經雙方簽署之地圃，於其所轄領土內沿分界線豎 

立標記。此穉由一方而非由雙方同意標誌界線之 

舉動，極可能引起必將向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提 

出之各棟問題；而鑒於最初所用地圖中所劃分界 

線線條極粗，此類問題尤易發生。 

一九 .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以色列測量 

隊一隊於簦立邊界標 I E時，遭約但所轄領土方面 

開槍掃射。出席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之以色列代 

表 N u t o v少校兼測量隊長受重傷。停戰事宜混合 

委員會於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舉行之第九十 

三次會議中審議此一事件，並以多數菓（以色列 

代表阒及主席贊成，約但代表圑反對）決定約但 

人向明知其爲在該區標誌停戰界線之以色列測量 

隊開'火，並因之墼傷Nmov少校，赏爲嚴重破壊 

一般停戰協定筇三條第三欵之行動。委員會並以 

同一多數決镞約但所轄領土內之亞拉伯居民在以 

色列領土耕榥爲違反一般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欵 

之行爲；譴袁亞拉伯證人蒙騙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會之企圆；並促請約但 Ï Ï施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 於共同標誌分界線之協議，以免雙方無辜人民 

因不必有之邊界事件而致受慯，殘廢及死亡。此 

種事件造成邊界沿線之緊張局面，並妨害停戰協 

定之順利赏施。 

二〇 •本報吿書論及之時間內曾發生兩項事 

件使以色列與哈希米德約但王阈間之停火狀 ^短 

期發生動搖。第一次事件發生於一九五二年六月 

四日，係因雙方對Qalqilya地區爭持未決之已墾 

土地非正式約定維持現狀辦法之赏施問題未能獲 

致協議所致。此項爭端經在塲之聯合阈觀察員再 

謀解決無效後，雙方正規軍隨卽交戰，達數小時 

之久。以色列土兵一人陣亡，約但士兵及平民亦 

有多人受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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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主席於一九五二年六月七日召開停戰 

事宜混合委員會會議處理該事件。委員會以多數 

票（以色列代表阒及主席贊成，約但代表圑反對） 

決定約但方面於六月四日在 A a l q i l y a地區隔停 

戰界線開槍掃射以色列頟土内之以色列士兵，爲 

破壊一般停戰協定第三條第三欵之行爲。委員會 

並以多數蕙（約但代表圑及主席贊成，以色列代表 

團反對）決議以色列保安隊自以色列方面掃射約 

但領土，因而 «慯村民兩人爲破壊一般停戰協定 

第三條îiï三欵之行爲。 

二 二 .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對同一事件曾連 

續以多數票通過分別譴責以色列及約但破壊一般 

停戰協定第三條筇三欵之決議案备三項。當事雙 

方爲謀防止該區再發生事件，同意以犁溝標誌該 

段分界線。 

二三 . 第二件威脅停火狀 3 1之事件發生於一 

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係因約但之人於 A a f f i n 

區開槍掃射採摘橄欖之以色列人。雙方均承認在 

事件發生後所引起之兩日戰事中會派正规軍隊參 

加，並曾使用臼炮奥小型武器。雙方均就此事提出 

控訴多件，已列入議程，俟委員會加以審議。 

二 四 . 除上述各項決議外，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曾就其他兩項特別齩重之案件通過議案。關 

於其中第一項事件，約但代表圑報吿稱一九五二 

年一月六日至七日晚間 ,一羣以色列武裝人民侵 

入 約 但 所 轄 領 土 數 公 里 之 處 ， 炸 毀 伯 利 恒 區 內 

Beit J a l a村郊外之民房多所。約但人因之致死者 

六人，受重慯者三人。由當撝散發之油印傳單—町見 

犯罪者爲以色列人，且奥仍未破案之 M a l h a附近 

以色列一女孩遭强姦兇殺之案件有關。停戰事宜 

混合委員會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由主席召開之 

緊急會議中，一致認爲此一事件爲駿重破壊一般 

停戰協定第三條第二欵之行爲。委員會對此等罪 

行極表震愤並請以色列代表圑採取必要步驟，防 

止重行發生此種可慽事件。 

二五 . 委員會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審 

議約但代表圑提出之同類控吿，據稱 A a f f i n村附 

近民房一所爲人炸毁，此項事件顯爲以色列之對 

數日前一以色列婦人爲潛入以色列頜土者殺死之 

事件而採取之報復行動。被炸毀之民房附近亦曾 

發現傳單；此案兇犯亦與 B e i t J a l a案兇犯同樣 

深入約但所轄領土一一此次入侵約但頗土約五公 

里。受害者爲婦女一人，一歲至十五歲之兒童四 

人。委員會（約但代表阒及主席贊成，以色列代表 

一人棄權）對此項可悲事件表示遺慽，並認爲係破 

壊一般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欵之行動。委員會促 

請以色列當局採取各種措施，防止此榫使無辜人 

民死亡之行爲。 

二六 .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約但向停 

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提出控訴謂別是巴（Beershe -

b a )區之 E s S a n i族伯都安人約有八百人被驅逐 

出境，現已進入約但所轄颃土。主席當2卩召開委員 

會緊急會議，並商定進行調査。據調査結果該批伯 

都安人越界進入約但所轄頜士之目的爲避免被當 

局强迫遷往以色列所轄其他地區內較爲荒瘠之地 

點。經約但要求，當在原則上同意越入約但所轄 

領土之全部 E s S a n i族人民應遣囘以色列。關於 

此等人民越過邊界之時間及地點之若干困難獲得 

解決後，其詳細施行辦法卽由雙方地方軍事長官 

議定，並依之執行，故此事件似已解決。 

二七 . 本報吿書所涉期間之後半期內，停戰 

事宜混合委員會之正常工作曾受數項事件干擾；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以色列武裝憲兵由出席委 

員會之以色列代表圑職員指揮進入委員會辦公處 

所，雖經主席及聯合國觀察員抗議仍不離去。此 

一舉動之目的爲阻止聯合國觀察員撿査除貨掣所 

載燃料用油外似藏有其他物品之一個大桶。該桶 

爲聯合國觀察員於六月四日照例撿査每兩週爲駐 

S c o p u s山以色列人員輸送給養之以色列補給隊 

時査獲者，當時在場者有以色列及約但代表。 

二八. 以色列代表於六月四日曾要求不開啓 

該桶逕行交囘，並爲防止聯合阈觀察員施行撿査 

計，曾命令以色列武裝士兵開入觀察員進行撿査 

工作之無人地帶。當時在塲親睹之約但人徜以武 

力抗拒此穂行爲，則町能醸成齩'重之後杲。所幸 

以色列士兵旋奉命撤囘，雙方並同意在本人有所 

決定之前（是時本人在約紐聯合國會所），將該桶 

運至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會所存放。上段所述以 

色列憲兵於六月二十日進入會所，至七月十曰本 

人撿査該桶，證赏確藏有其他物品，並將之交還 

以色列時始行撤去（在此時期內，從無人對該桶所 

有權誰屬，以及檢査完畢後交還以色列一事，有 

所疑問）。 

二九 . 六月二十日後，約但代表圑拒絕於以 

色列憲兵留駐期間， I l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會 

所。六月二十七日，以色列首席代表建議委員會另 

覓會所。彼謂委員會迄今在耶路撤冷以色列所轄 

地區內使用之房屋， "因其位於亞拉伯軍圑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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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面，戰畧上極爲重要，且又在特別顯露之邊界地 

點 ， 故 必 須 輕 t由 以 色 列 防 務 當 局 絕 對 管 制 。 " 

三〇 .在兩個多月之期間內，停戰事宜混合 

m員會召開之數次會議均在其以前會所附近，無 

人地帶內之Mandeldaum門露天舉行。九月十七 

日，各方終於同意以分界線間Mandelbamn門側 

旁之房屋爲委 I I會會所。 

三一. 委員會會所發生困難之同一時期內， 

復因當地連績發生若干事件，會議時時中斷。一 

九五二年六月九日，以色列士兵兩人在約但所轄 

頗土內 L a t r u n寺院附近爲約但巡邏隊捕獲。約 

但代表圑圑員一人於八月十二日舉行之小組委員 

會會議中同意在兩曰內將該兩士兵逍囘以色列。 

然 彼 於 次 日 通 知 主 席 謂 已 奉 上 釵 命 令 ： 該 兩 ± 兵 

潛入約但領土並在約但領土携帶武器須由約但法 

院審 Î凡；並提出一項先 M以解釋此項行動：以色 

列報紙最近.報導自約但潛入以色列領土者兩人， 

業輕以色列法院審 Î凡，判處待刑十年。 

三二. 以色列代表圑拒絕在該兩士兵未迨返 

前出席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之任何會議。九月七 

日後，以色列代表並曾短期停止參加小組委員會 

及地方軍事長官之會議。 

三三 . 一九五二年九月四日，約但代表圑提 

出控訴稱：亞拉伯軍圑人員兩名於參加在以色列 

所轄領土北部(Jisresh Sheikh Hussein)奥行之 

事先約定之會議中爲人綁架。約但代表圑通知主 

席謂約但鑒於此一事件，且爲防北重行發生此種 

事件起見，已訓令各地方軍事長官自九月十日起 

不再參與分界線上之約定會議。然雙方對恢復舉 

行此等會議一事不久又獲致局部協議。 

三四 . 主席於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召集雙 

方代表圑舉行正式會議以研討解決僵局之途徑。 

該次會議中各方同意凡因彼等之被拘留而造成目 

前僞局之俘虜，應由地方軍事長官於 M a n d e l -

b a u m門予以交換，並贊同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於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集會審議懸而未決之 

各稳控訴。 

三五. 九月十八日，雙方俘虜依照協定交換， 

停戰事宜混合委舆會亦繼之遷入新辦公處所，並 

自該日起恢復正常工作。 

三六. 本人上次報吿書曾指出[S/2388,第二 

十 七 段 至 第 三 十 各 段 ] 在 雙 方 於 特 別 委 員 會 中 採 

取一般停戰協定第八條规定之行動前，本人當繼 

續代表聯合國執行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使Scopus 

山成爲非軍事區之協定。約但迄今仍拒絕出席特 

別委員會。 

三七. 當事雙方之關係因數項奥Scopus []| 

協定有關之事件而愈趨惡化。本人已論及一九五 

二年六月四日發生之事件及其演變（參閲第二十 

七段及以下各段）。第二項事件爲Scopus m "m 

太區 "警察不顧本人之代表明白表示之要求，逕 

行建立各穉軍用工事而引起者。 

三八. 依據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所訂協定之 

條欵，Scopus山之亞拉伯奥猶太警察均"由聯合 

阈司令官指揮執行職務。"本人認爲建立上述軍用 

工事違反使該區爲非軍事區之協定，故於一九五 

二年八月十七日向管理"猶太區''之以色列警監提 

出備忘錄一件，要求拆除此等軍用工率。本人並 

會 奥 以 色 列 阈 防 軍 參 謀 ^ 良 辦 公 廳 & 外 交 部 商 洽 

此事。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外交部正式通知 

本人謂已訓令以色列警務督察依照本人之要求拆 

除上述工事；但同時聲明此一行動絕不影響以色 

列在 S c o p u s山之權利，亦不影響以色列此後對 

一 九 四 八 年 七 月 七 H 所 訂 協 定 之 任 何 條 欵 之 解 

釋 ， 亦 不 影 響 該 項 協 定 所 附 地 , 成 任 何 , 於 該 地 

區之地圆之正確性。以色列於一九五二年十月二 

十日依本人請求而擔允執行之工作爲：撒除本人 

所反對之位於MR.173.05-133.28之崗位及崗亭， 

恢復原有崗位，塡塞壕洞壕溝，使該區恢復一九五 

二年四月四日之情 5 1。設於醫院房頂之一個瞭望 

站及沙包堆砌之胸牆亦應予以拆除。該區如發現 

地 雷 ， 應 儘 速 予 以 涫 毀 。 然 迄 今 爲 止 ， 除 位 於 

MR. 173. 05-133. 2 8之崗位與崗亭業予撤除外， 

以色列並未依照本人要求採取其他行動。 

叁 ^ 巴 嫩 一 以 色 列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三九. 黎巴嫩一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自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五 

日 期 內 , 擧 行 正 式 會 議 二 十 五 次 。 該 委 員 會 並 , 

舉行參謀長會議兩次及非正式或特別會議數次。 

此外，邊界事件小組委員會及坳定邊界小組委員 

會亦曾舉行會議多次。當事雙方代表圑目前均有 

警官參加，委員會會議得彼等參加，對有關警察 

事務之邊界事件之處理，極感便利。 

四〇.現有停戰分界線 [ S / 2 3 8 8 ,第三十一 

段]之標誌，自增添補充標記，修理損壞標記及改 

正錯誤後，已較前此妥善。分界線除東部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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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號界椿與Hasbani河間約有五公里之地帶外，沿 

線地面均有標記表明。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現正 

設法尋求臨時解決辦法，以使此一邊界仍未確定 

地區之居民能正常生活。有人提議沿兩國阈民所 

有之產業地界勒定一臨時界線稱之爲"平民線' '， 

並將巴勒斯《難民之土地劃入以色列一方。 ©定 

邊界小組委員會目前正研究各穉使其能於當事雙 

方均已接受之詳細地圆上劃定此條平民界線之文 

件。此一界線其後當在地面豎立標誌表明；同時 

並依照以色列及，巴嫩各別關於邊界之意見，標 

明兩條界線，俟當事雙方對此一地區之彊界獲得 

最後協議時，再劃定一條界線。 

m~.本報吿書所論之期間內，當事雙方之 

關係,因連鑌發生之若干事件而趨緊張(，巴嫩 

税關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日扣留運往以色列之 

一批: s類；以色列政府代表則扣留數羣綿羊，山 

羊及牛若干頭以示報復）。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工 

作因之停頓，爲期幾達一月。委員會备種會議亦 

於本人主持召開參謀長或其代表之特別會議後始 

恢復舉行。當事雙方對此等事件 i S成協 î i ,困難 

發生前之合作精神得重行建立，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亦得重行開始工作。目前對涉及迷途越過分 

界線之牲畜之事件，已能以愤付少數賠惯金後交 

還牲畜，然保留提出賠償穀物捐失耍求之方式立 

卽予以解決。 

M二 .委員會仍繼鑌遣送在，巴嫩境內之前 

巴勒斯坦難民囘返以色列，並依摅與家人團聚之 

原則，使若干人民進入以色列。在儉討期間內， 

有一二九人進入以色列境內，二十五人進入 ^巴 

嫩。若干谮越分界線之人民，已依照由委員會之 

邊界事件小組委員會監理之程序，分別遣囘其所 

隸屬之阈家。 

M 三 . 本 報 吿 書 論 及 之 期 間 內 ， ¥ 均 每 月 均 

收到三項關於飛越分界線之控訴。此等控訴約有 

四分之三爲由，巴嫩提出者，該阈代表圑繼績對 

之表示關懷[S/2388,第三十五段]。以色列會承 

認非法飛越分界線一次，並已懲處該駕駛員。當 

事雙方對其他各次均諉不負 ^。凡此飛越分界線 

事 件 性 質 均 非 嚴 重 ， 委 員 會 已 設 法 改 善 此 穉 情 

？So 

四 r a . 委員會並,處理許多刑事，行政或民 

事性質之事件，諸如走私及非法捕魚；邊界地區 

之大小犯罪行爲；歸還財產，文件及被沒收或被 

棄置金錢；司法奥警察當局合作進行偵査及覓取 

供證；供給關於親戚及失踪者之情報或涫,8、之請 

求；及當事雙方合作消滅蝗蟲等等。一般而論， 

此 等 問 題 均 可 視 爲 奥 停 戰 委 員 會 之 通 t工 作 無 關 

之事項。然處理此等事項必須當事雙方合作，而 

且僅能藉由雙方經常保持接觸之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爲之協助始能予以解決。 

叙利亞一以色列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四五 .在撿討期間內，主席會因當事阈一方 

或他方之請求，召開四次緊急會議以討論已發生 

之餒重事件。委員會並未舉行其他正式會議，至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五日爲止，委員會收到然未予 

處理之控訴有——二項。但非正式會議刖時常舉 

行，許多微小爭執均曾藉此種會議之力在演成餒 

重事件之前，獲得解決。 

卩 q六.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因當事雙方對非 

武裝地帶之地位及對一般停戰協定 ,於非武裝地 

帶之筇五條條欵之解釋所持態度互相衝突，致不 

能經' s舉行正式會議。以色列代表阒曾鹰次表示 

不擬奥叙利亞代表圑討論有關非武裝地帶之任何 

事項；以色列認爲非武裝地帶除叙利亞與巴勒斯 

s間國際彊界以柬之一小部地區外，全部均爲以 

色列領土。然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仍未處理之一 

一 二件控訴中有一部分爲溆利亞所提 g |於非武裝 

地帶之控訴；叙利亞並堅持依照其列入議程之先 

後，予以討論。叙利亞代表圑並繼續堅持 "以色 

列應充分赏施安全斑事會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曰 

之決議案[S/2157]"因該代表始終認爲該決議案 

未經充分赏施。 

四七 .主席於兩次緊急會議中請當事一方或 

雙方向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述彼等對一般停戰 

協定之歧見，均無結杲。在委員會對協議之解釋 

能獲致決議，或在當事雙方能對爭持未決之主要 

項目能求得切赏之解決辦法之前，停戰事宜混合 

委員會恐將無法改善其目前之半癱痠狀態。 

闪 八 . 主 席 f i於 非 武 裝 地 帶 之 職 资 爲 由 訂 ^ ; 

雙方彼此同意指派者。主席因上述各段所述情 3 i ， 

對其在非武裝地帶之任務，無法獲得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之指示。是以，主席迫得自行裁斷其於 

非武裝地帶中所負之職務。 

m九.i〗於遨行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五月 

十八日決議案之問題，下述情報可爲本人上次報 

吿書[S/2389]向安全理事會提具之情報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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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後仍留居於以色 

列所轄領土 Sha'ab —地之前Baqqara及Ghana— 

m m e亞拉伯村莊之居民四〇九人中，有七十人提 

出耍求並 ,當事雙方同意，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二 

十二日獲准進入叙利亞。此批亞拉伯人曾於一九 

五一年六月至七月進行調査之期間內，經由彼等 

之代表向主席表示厫意留居以色列境内。此外， 

約有三十五位亞拉伯人已自Sha'ad逃往叙利亞。 

以色列迄今仍不准後一批亞拉伯人囘返彼等在非 

武裝地帶之家圜。以色列於一九五一年三月杪强 

將Baqqara村之居民遷ft Sha'ab 一地時適在叙 

利亞境內之五位該« "亞拉伯居民，已囘返 B a q -

q a r a與其家人圑聚。以色列政府已同意前於一九 

五一年三月至四月騷亂期間逃往叙利亞之其他約 

五位Baqqara及Ghanamma 村亞拉们居民 

町囘返其原有家圜，但聲明彼等一經進入非武裝 

地帶卽不得再往叙利亞。自一九五一年三月至四 

月之騷亂以後，以色列卽不准居住於非武裝地帶 

之亞拉伯人前往叙利亞。以色列之命令係由控制 

非武裝地帶大部地區之以色列警察執行。 

五一.聯合阈救濟工賑處（UNRWA)海法辦 

事處於一九五二年九月一日左右結束工作，並將 

工賑處在以色列之事務交由以色列政府接辦時， 

復發生一項奥Baqqara村有關之糾葛。聯合阈工 

賑處當時所持之態度爲以色列政府接辦之工脤處 

事務與非武裝地帶無 ! i。聯合國工賑處海法辦事 

處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卽曾不斷賑濟 B a q q a r a村。 

該村由主席及工脤處協助，於一九五二年曾播穉 

麥欉二十噸，並得收穫小麥一二〇噸。此二十噸 

小麥爲由叙利亞政府採集後，由聯合國工賑處購 

入 者 。 此 外 ， 該 村 居 民 亦 曾 各 別 穂 植 他 種 穀 物 

(主要爲煙草及玉蜀黍）。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五日， 

聯合阈工賑處海法辦事處將最後一次之按月配給 

之食糧發予 B a q q a r a村。聯合阈工賑處爲協助 

Baqqara村使之能自給自足起見，在結束之前提 

議以一年之配給食糧（除麵粉外）發給該村。該村 

居民最初拒絕此項提議。其後，彼等改變意'見， 

主席遂設法請以色列首席代表批淮將上述一年之 

食糧運入該村，然遭拒絕。以色列代表圑通知主 

席謂以色列拒絕此項耍求之理由爲聯合阈工賑處 

已通知以色列謂Baqqara村已能自給自足，不必 

再予援助。聯合國工賑處於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曰 

通知主席謂該處仍然認爲該才 t倘能獲得一年之配 

給 食 糧 ， 則 可 視 爲 已 能 充 分 自 給 自 足 。 主 席 將 

此項意見通知以色列首席代表，並講其採取必耍 

步驟使聯合阈工賑處撥予之配給食糙能立卽運交 

自一九五二年九月十日以後卽由以色列政府管轄 

之Baqqara村，惟迄今仍未接獲正式答覆。以色 

列政府曾建議 B a q q a r a村將過剩產物售予以色 

列，並以出售產物所得 ,買生活必需品。該村共 

有之唯一產物爲小麥，然全部產量均須供該村自 

用，不能外銷。該村居民通知主席謂彼等之情垸 

極爲困窘，倘仍不能獲准前往叙利亞，則擬離棄 

家阛，逃往能安身之任何地區。 

五二 .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遣 離 非 武 裝 地 帶 南 部 

Samra 一 地 之 亞 拉 伯 人 （ 約 共 三 百 人 ） 仍 居 於 

Kahn及El Hamm a附近。前此業經報吿，彼 

等依分享收穫制耕耘之土地，經由伊朗地主售予 

或租予猶太民族某金會。以色列雖曾表示) S m以 

現金賠 f t彼等爲以色列人全部拆毁之房尾，然此 

等亞拉伯人希望能獲准遷返原鄕，已拒絕此項惯 

金。主席目前正設法在非武裝地帶內尋找倘獲當 

事雙方同意亞拉伯人卽可在當地定居之地點。 

五三 . 自以色列所轄領土內之 S a m a k h村 

及 自 非 武 裝 地 帶 南 部 毗 連 地 區 出 逃 之 亞 拉 伯 難 

民 ， 目 前 約 有 四 百 人 居 住 於 E l Hamma,及其 

附近地區（三百人在 E l Hamma, 一百人在 T a -

wafig)。原Samakh村亞拉伯人中，目前居住於 

El Hamma者約有二十位，居住於Tawafig者 

約有七位，在非武裝地帶南部佔有土地三，〇〇 

〇衲太畝。大部分此等土地歷來均由以色列人耕 

稀，彼等唯於上述亞拉伯地主應允不奥叙利亞人 

來 往 或 不 前 往 叙 利 亞 時 ， 始 m Samakh村之亞 

拉 伯 人 囘 返 原 鄕 。 亞 拉 伯 人 不 願 接 受 此 項 條 件 ， 

故非武裝地帶之以色列警察及耕稗亞拉伯土地之 

以色列平民仍制止彼等返囘Samakh 。 

五 四 . 亞拉伯人村莊 N u q d b之倩^仍極安 

靜。以色列警察並未駐在或進入該村。聯合國工 

賑處,擬具重建 N u q e i b之規模宏大之計劃。該 

項計劃擬重建房屋，建立灌銑系統，供給農業用 

牲畜與設備，及供予農業援助。一九四九年，娄 

員會與聯合阈工娠處取得協議，決定由工賑處海 

法辦事處負責援助非武裝地帶中部之難民，包括 

Nuqeib —地之非武裝地帶南部則由工賑處大馬 

士革辦事處負责。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六日，一位 

以色列代表通知主席謂以色列雖認爲聯合國工賑 

處之計劃極有價値，然工賑處倘不自以色列僱用 

技術監督，助理技術之員等等，則以色列將不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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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將該項計劃付諸赏施。以色列代表反對由工賑 

處大 ^士革辦事處選派其僱用之巴勒斯坩職員充 

任赏施此項援助計劃所必需之人員。是後，該項 

計劃卽遭擱贳。 

五五. 本人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六日報吿書 

[S/2389] ^ 二 十 三 段 及 第 二 十 四 段 提 及 之 E l 

Hamma村，情31亦至安靜。除El Hamma西 

端，El Hamma與Ein G e v間公路上一毁壊之 

陰溝外，其他阻塞路面之障礙物均輕淸除。約有 

八百個難民居住於 E l Hamma,其中若干人可望 

見非武裝地帶內原 »彼等所有但現由以色列人耕 

棟之土地。 

五六 . 非武裝地帶中部許勒湖之Khoury田莊 

已雜草叢生荒廢不堪。以色列人宣稱 M r . Khoury 

可囘返其田莊，繼續耕耘，然 M r . Khoury倘重 

返該地，卽不得再越過約但河進入叙利亞及奥叙 

利亞發生,係。 M r . Khoury仍未重返其田莊。 

五七 . 以色列政府對於賠惯金問題雖仍堅持 

該國政府對之並無法律 ©任之態度，然已同意賠 

惯 S a m r a村被毁壞之亞拉伯人房屋（參閲第五 

十二段）。據委員會所悉，彼等對其他事件並未表 

示願意予賠償。 

五八 . 非武裝地帶除Nuqeib,El Hamma及 

Shamalne三地外，幾全由以色列警察遵奉非武裝 

地帶外警察局之命令加以管 H I 。主席認爲依據一 

般停戰協定筇五條之規定及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 

年五月十八日決議案所引 D r . Bunche之說明節 

畧，非武裝地帶應由當地警察管理。然以色列當 

局不願將其自他地派來之警察撤離非武裝地帶， 

故未能奥之議定施行辦法。此外，以色列警察繼 

續於非武裝地帶中部Mishmar Hay Yarden之 

主要道路設置檢査站。主席雖已請求裁撤此一檢 

査站，然迄無效果。 

五九 . 本報吿書所撿討之全部期間內，巴勒 

斯坦土地開墾公司之工作繼續不輟。文件S/2389 

第二十二段曾報吿委員會於一九五一年十月査驗 

許勒湖稍南約但河水閘情 9 1 ，發覺滅少約伹河流 

水量，使河床上之設備能進行工作，將使叙利亞領 

土內約但,河以東Tiberias湖東北端之Buteiha 

田 莊 之 灌 漑 系 統 水 量 大 爲 滅 少 。 一 九 五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 主 席 與 當 事 雙 方 協 議 以 水 閛 滅 少 

約但河水流約三星期，俾能進行緊急修理 B a n a t 

Y a c o u b橋之工作。一九五二年四月九日，該橋 

緊急修理工程完竣，主席鑒於 B u t e i h a田莊主 

人强烈反對，遂決定在當事雙方達成另一協議之 

前，不准再行使用水閘。其後，水閘僅偶爾使用， 

爲期亦至短齊。 

六〇.巴勒斯坦土地開 S公司， B u t e i h a田 

莊主人，當事雙方出席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代表 

圑及主席爲謀重行議訂使用水閛辦法，曾舉行會 

議一次。 m莊主人於會議中指出一九五二年穀物 

價値約爲七五〇，〇〇〇美允，穉植穀物季節中灌 

M之土地約有一八，〇〇〇猶太畝。Buteiha田莊 

倘無灌銑田地之水量，則田莊主人之收人將蒙受 

餒重損失，叙利亞政府亦將間接蒙受損失。Butei-

ha ffl莊主人商得叙利亞首席代表同意，提議以色 

列倘同意立卽賠償因使用水閛引致之損失，則願 

同意有限制地使用水閛。但以色列拒絕此項提議。 

六一.一如本報吿書第 m十五段所fe .述者， 

委員會於撿討期間內曾因當事 w—方或他方控稱 

發生齩重事件，而應其請求召開緊急會議四次。停 

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在此等緊急會議中所作之決議 

如 下 ： 

(a)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委員會以 

多數票（以色列代表圑奥主席贊成；叙利亞代表, 

反對）決議 E l K o u r s i之叙利亞陸軍前哨於一 

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斃以色列漁夫二人之行 

動爲餒重破壊一般停戰協定第一條第二欵及第三 

條第二第三兩欵之行爲。 

(b) 一九五二年一月三日，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以多數票（叙利亞代表圑及主席贊成；以色 

列代表圑反對）認爲以色列巡邏隊三人於一九五 

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非法進入叙利亞領土，並於 

MR. 2135-2950附近與叙利亞陸軍前哨發生接 

觸，一以色列人陣亡。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認爲上 

述以色列行動爲齩重破壊一般停戰協定第一條第 

二欵及第三條第二第三兩欵之行爲，因之對前述 

以色列行動餒加譴袁。 

(c)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九日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以多數否決（以色列代表圑贊成；叙利亞代 

表圑及主席反對）以色列決議草案一項；該草案 

認 爲 一 九 五 二 年 二 月 二 日 ， 於 許 勒 湖 上 運 載 聯 

合 國 觀 察 員 出 席 停 戰 事 宜 混 合 委 員 會 之 以 色 列 

代表一人，及以色列平民數人之以色列船筻兩艘 

遭步槍及自動步槍射墼之事件爲潛入非武裝地帶 

中部之叙利亞同軍事性部隊之行動，且爲叙利亞 

陸軍有意及公然破壤一般停戰協定第三條第二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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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五條第五 a及第五 b兩欵之行爲。 

( d )—九五二年三月十八日，停戰事宜混合 

委員會表決兩項決鎩草案，然無法獲致決 ,，主 

席於表決該兩項草案時均棄權。依據以色列代表 

圑所提決議草案， Z a k i河附近之叙利亞陸軍前 

哨於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晚間當地時間十一 

時 五 十 五 分 左 右 ， 無 故 以 步 槍 及 自 動 武 器 掃 射 

Tiberias湖中之以色列漁船。依據叙利亞代表圑 

所提決議草案，則爲碇泊於 T i b e r i a s湖中距 

Z a k i河口約八十公尺之以色列裝甲船一艘於一 

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八 R晚間十二時左右向在叙利 

亞頟土內巡邏之; ^利亞巡邏隊開火。 

參謀長 

美國海軍陸戰隊中將（返役） 

(簽名）W.E.Riley 

文件S/2833/AM.1 

-九五二年十一月七日所發，對巴勒斯坦休戰督察團參謀長爲输送關於停戰事宜 

混合委員會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期內所作決議 

之報吿書事致秘書長函之補充文件 

第二十四段——第一句應增註釋如下： 

" 停 戰 事 宜 混 合 委 員 會 對 另 一 特 別 齩 重 

之事件則未能獲致決議。以色列代表圑控稱 

來自外約但之一羣武裝人民於一九五二年七 

月十四日襲擊 A q a b a灣 E k t h港以北約 

二十英里Wadi Araba之以色列銅鑛，殺死 

以色列平民五人。聯合阈觀察員兩人於七月 

十六日飛往 E k t h調査此項控訴。以色列代 

表 ,於七月十四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會議 

中提出決議案一件，認爲來自外約但之一羣 

武裝及有組織人民之襲幣行動爲公然破壊一 

[原件：英文 ] 

[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七日 ] 

般停戰協定第三條第二欵之行爲。約但代表 

圑投票反對以色列決議案，主席鑒於無從證 

明襲擊者確係來自外約但棄權。" 

第三十八段——於該段之末增入下文： 

"Scopus山猶太區喾察於十一月六日塡 

塞MR. 173.05-133.28附近之壕洞壕溝，故 

該區已恢復一九五二年四月四日之情 3 i。設 

於醫院房頂之一個瞭望站及沙包堆砌之胸牆 

均經裁撤拆除。以色列方面亦隨時願奥本人 

之代表合作偵査及消毁可能仍埋於該區之地 

文件S/2835 

—五九二年十一月三日美利堅合衆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爲依據 

安全理事會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決議案(S/1588)遞送 

聯合國朝鮮統帥部第五十次報告書事致祕書長節畧 

美利堅合衆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茲向秘書長 

致意，並請査閱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安全理事會 

決議案（S/1588):第六段。該段规定，美國應將聯 

合國統帥部所採行動，隨時擇耍向安全理事會提 

[原件：英文]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曰 ] 

出報吿。 

茲根據此項決議案檢送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 

曰至三十一日聯合國統帥部第五十次朝鮮戰 3 1報 

吿書，敬煩分發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爲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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